
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龙泉校区图书馆

图书及馆内设施设备搬迁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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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选 人：成都信息工程大学

比选日期：二O一六年七月七日
一、比选概况及须知
    （一） 项目名称：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龙泉校区图书馆图书及馆内设施设备搬迁项目。
（二） 项目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街办幸福路10号。
（三） 比选范围：

1、搬迁图书及设施设备清单：

（1）图书共48万册（其中24万册图书已下架），打捆、下架、搬运及24万册图书上架。

    （2）搬运、堆放以及搬回后复原：

       黄色钢木阅览桌(1.2*2.4m)129张及配套椅子，

      黄色木质阅览桌（1.80*1m）19张及配套椅子，

      灰色阅览桌（1.2*2.4m）21张及配套椅子。

      白坡全玻开门柜（0.33*2.1m）24个

      电脑55台件，自助借还机、图书消毒机、盘点机等机器11台。书车15个。

     （3）搬运、拆装书架146架（4*0.5*2.1m），柜式空调移机2台，挂机室内机下降安装2台。馆内所有窗帘的拆卸。
2、搬迁工作内容：包装、搬运至体育馆、分类堆码、搬运回图书馆等。
（四）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搬运企业。

（五）比选项目工期要求

本比选项目要求总搬迁工期为14日历天（其中包装及搬迁至体育馆7天，搬运回图书馆7天）。具体起止时间以比选人提前3日的通知为准。

（六）比选活动费用：比选人和比选申请人各自承担本次比选活动自身发生的费用。
    二、比选项目答疑和现场踏勘
比选人不统一组织答疑和踏勘。比选申请人如有疑问，可于2016年7月11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:30—11:30和下午14:30—17:30与比选人指定的联系人（联系人：彭老师，联系电话：13668196304）联系并踏勘现场。

三、比选申请人的比选报价

   （一） 比选报价方式：

    本比选项目采用总价包干方式进行比选报价。该报价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工作内容的费用（即包装及往返搬迁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费用）：

    1、图书及设施设备的包装。

搬迁至本校区体育馆:
（1）搬运下楼；

（2）上车运输；

（3）搬运至本校区体育馆内；

（4）分类堆码；

（5）堆码期间的成品保护。

3、搬运回图书馆。

（1）搬运出体育馆；

（2）上车运回图书馆；

（3）搬运上楼至搬迁前原各自位置；

（4）按要求摆（堆）放；

（5）移交验收。

4、往返搬迁过程中的搬迁物品和未搬迁物品及设施、设备的保护。

5、包装材料及往返搬迁造成的垃圾清理出校园。

6、往返搬迁过程中发生的其它费用。

（二） 比选报价内容。

1、图书及设施设备清单分项报价及汇总价。
2、比选申请承诺函报总价。

3、比选申请人漏报或不报的项目费用均视为综合在总价中。

    四、比选申请文件的组成及要求

（一） 比选申请文件的组成。

1、比选申请文件封面（详附件格式）。

    2、比选申请文件的主要内容。

   （1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；

   （2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人身份证明（法定代表人亲自提交比选申请文件的可不提供该材料）；
   （3）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
   （4）比选申请承诺函（详附件格式）。须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   （5）图书及设施设备清单报分项报价及汇总表（比选申请人自拟格式）。
   （6）比选申请人认为有必要的其它材料（比选申请人自拟格式）。

   （二） 比选申请文件的编制要求。

   （1）所有文件均须加盖单位公章；
   （2）比选申请文件按本大条（一）小条之组成顺序装订。

   （3）比选申请文件须在封面上注明正本或副本字样。

   （4）比选申请文件正、副本均全部密封于一个袋内，袋口加盖密封章和单位公章。

五、提交比选申请文件的份数、地点及截止时间
（一）份数：一份正本，二份副本。
（二）地点：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建设处办公室（行政楼111室）；收件人：张老师。

（三）时间：2016年7月13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：30。逾期送达的比选申请文件将被拒绝。

六、评比及中选人的确定

    （一）比选人在预定时间内，成立3-5人单数的比选评审小组，推选小组组长领导本次评审工作；

    （二）比选评审小组对比选申请人的资格进行符合性审查；

    （三）在符合性审查通过的前提下，比选评审小组对比选申请人的比选申请报价进行评审，超过比选控制价或比选小组认为低于成本的报价均不予接受。

    （四）比选评审小组按照比选申请报价由低到高进行顺序，并推荐1—3名中选候选人；
    （五）比选人在校园网公示中选候选人3个工作日；

    （六）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比选人按比选评审小组推荐的中选候选人的先后顺序确定中选人，并向中选人发出中选通知书。
七、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及合同主要条款：

（一）本项目比选控制价为人民币20.00万元
（二）中选后5日内，中选人与比选人应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，以及本比选文件和中选人的比选申请书，签订施工合同。

（三）付款方式：所有图书及设施设备搬迁至体育馆并堆码整齐，做好成品保护后14天内，支付合同金额的40%；所有图书及设施设备搬回图书馆并整理安置完成通过验收后14天内，支付至合同金额的100%。
（四）搬迁延误：如搬迁延误，予以延误一天罚款3000元的处罚。
（五）物品损坏：物品损坏需据实赔偿。
（六）未尽事宜，按国家、地方的法律法规及比选人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附件一：比选文件封面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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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比选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  附件二:比选申请承诺函

比选申请承诺函
 
（比选人名称）：
1．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
（项目名称）比选文件的全部内容，愿意以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拾（亿）    亿    仟（万）    佰（万）    拾（万）  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（¥ 
）的比选总报价，工期 
日历天，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承包项目，整改项目中的任何缺陷 。
2．我方承诺在比选有效期内不修改、撤销比选文件。
3．如我方中选：
（1）我方承诺在收到中选通知书后，在中选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，与你方按照比选文件和我方的比选申请书签订合同。
（2）随同本申请函递交的申请函附录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。
（3）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内容。
4．                 （其他补充说明）。
比选申请人： 
    （盖单位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
（签字）
地    址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网    址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传    真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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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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